文件编号：VCS-QP-C08-2015
[image: image1.jpg]



深 圳 维 天 认 证 中 心
Vsky Certification Services (Shenzhen)
强制性产品认证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程序
[image: image2.jpg]



编制审核批准记录
	修改次数
	编  写
	审  核
	批  准
	批准日期

	0
	魏晓梅
	林达宜
	姜秋红
	2015-11-15

	
	
	
	
	

	
	
	
	
	

	
	
	
	
	


修改记录
	修改次数
	生效日期
	修改页次
	修 改 理 由

	
	
	
	


	
	
	
	

	
	
	
	

	
	
	
	

	
	
	
	

	
	
	
	


	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
	为了明确在CCC认证证书制作、发放及产品认证标志、认可标志及国际互认标志使用上的流程和要求，特制定本程序。

	1.2
	本程序使用于本机构的强制性产品认证。

	2.
	职责

	2.1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负责按认证流程传递相关认证资料。

	2.2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负责认证证书的信息录入。

	2.3

2.4
	机构授权人签发CCC产品认证证书。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认证证书的打印、复印、存档和信息上报和发放。

	3.  
	工作程序

	3.1
	CCC产品认证证书

	3.1.1
	认证证书基本内容

	a.
	认证机构的名称、地址、认证标志、认证机构的印章和授权人的签字；

	b.
	认证证书编号（唯一识别号）；

	c.
	认证委托人的名称、地址；

	d.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e.
	生产企业的名称、认证地址；

	f.
	认证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

	g.
	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编号和版次/年号；

	h.
	认证依据的实施细则的名称、编号和版次/年号；

	i.
	认证机构徽标；

	j.
	颁证日期以及证书有效期的起止年月日；

	k.
	证书有效性保持及查询说明。

	3.1.2
	CCC证书一般中文和英文各打印一份，如有文字理解上的差异，以中文证书为准。

	3.1.3
	CCC证书编号

	3.1.3．1
	每份CCC认证证书，赋予一个证书编号（中英文证书编号相同），该证书编号为唯一识别号，永不重复。

	3.1.3.2
	CCC证书编号方法见《强制性产品认证 业务流程编号管理办法》。

	3.1.3.3
	暂停证书恢复后，证书编号不变。撤销证书后，原证书注册号废止，不再它用。

	3.1.4
	证书有效期

	3.1.4．1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原则上为五年，具体见产品认证实施细则上相关规定（以ODM、OEM模式获得的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以其协议规定的有效期为准，但不能超过5年）。证书有效期的起始日期为做出认证决定的次日，证书颁发日期不得早于认证决定日期，证书有效期的终止日期为起始日期+五年。

	3.1.4.2
	CCC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换发证书，证书编号及证书有效期保持不变，颁证日期即为换证日期。

	3.1.4.3
	对于转换证书，证书有效期的起始日期为做出转换决定的次日，终止日期应为原证书终止日期。

	3.1.4.4
	以ODM模式获得的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ODM协议规定的有效期，证书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为ODM协议的截止日期，应明确年月日，但不能超过5年。

	3.1.4.5
	初始认证证书的生产者和生产企业是ODM模式的，则签发具有有效期的认证证书，有效期同3.1.4.4条的规定。利用此初始认证证书获得的ODM证书，其有效期不能超过初始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3.1.4.6
	当ODM生产企业或任一ODM生产者由于ODM产品或工厂检查不合格认证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机构将同时暂停或撤销所有相关的ODM认证证书，并通知认证委托人。

	3.1.5
	CCC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质检总局令第117号）、《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总局令第63号）及相关认证实施细则的要求。

	3.1.6
	CCC认证证书的制作和发放

	3.1.6.1
	认证决定人员负责根据认证申请和认证评价相关资料做出认证决定，将认证资料交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进行证书信息录入、资料整理、归档，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证书打印。

	3.1.6.2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管理员将认证评定结果等内容输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后，打印《认证决定结果通知》和需颁发（变更）证书的组织基本信息内容（需要时）移交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证书管理员。

	3.1.6.3
	证书管理员进行证书制作前应与财务部对认证委托人认证费用交纳情况进行核实，认证委托人费用交纳无误后方可开始证书制作。

	3.1.6.4
	证书管理员将相关认证信息录入计算机证书模板，打印样稿，校对，打印认证证书初稿，并根据证书主要信息编制《产品认证证书出证审批表》，交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确认。

	3.1.6.5
	《产品认证证书出证审批表》的内容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确认后交机构授权人批准。

	3.1.6.6
	凡通过批准的证书，证书管理员可使用授权人的电子签名制作正式证书，加盖机构公章后生效。否则，证书管理员不得使用授权人的电子签名制作证书。质量及采购部负责监督授权人电子签名的使用情况。

	3.1.6.7
	认证证书制作完成后连同将相关认证申请资料经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信息通报员登记，并及时向国家认监委数据库和本机构数据库上传。

	3.1.6.8
	证书登记后，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将证书复印件随其它资料一起归档。市场及客户服务部与认证申请人联系发放证书正本的事宜。证书正本应与《认证决定结果通知》一起发放。

	3.1.6.9
	认证证书正本原则上邮寄给认证委托人或由其自取。市场及客户服务部应登记邮寄认证证书正本的地址、收件人及邮寄时间和接受信息，如自取，取件人应持认证申请人的委托书并签收。

	3.1.7
	证书有效期内认证证书的更换

	3.1.7.1
	认证组织如发生组织名称、注册地址、认证地址、认证范围的变更，应及时向本机构报告，并向本机构提出变更证书申请，由本机构办理证书变更手续。变更手续参照《产品认证更改的条件和程序》执行。

	3.1.7.2
	证书有效期如发生产品认证要求的变更时，参照《产品认证要求变更实施程序》执行。

	3.1.7.3
	因认证委托人原因发生的证书变更，本机构收取变更管理费，如需进行变更检测、检查的，相关费用按实际发生额计算。因产品认证要求变更原因发生的证书变更，本机构收取变更工本费，如需进行变更检测、检查的，相关费用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3.1.8
	认证证书的补发

	3.1.8.1
	当认证委托人遗失或损坏认证证书时，应及时向本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阐明补发原因，应在本机构认证刊物予以申明。本机构接到申请后予以核实后，补发证书。补发认证证书按规定收取补发管理费。

	3.1.9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3.1.9.1
	认证委托人获证后按认证规定履行相关责任并按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接受并通过本机构的证后监督，证后监督通过后证书继续有效。

	3.1.9.2
	本机构及时向国家认监委数据库上传获证组织相关认证信息（包括认证注册、保持注册、再注册、变更注册、暂停注册、撤销注册等）及相关证书信息。获证组织及相关方可通过登陆国家认监委和本机构网站查询证书有效性情况。

	3.1.10
	认证证书归档

	3.1.10.1
	每套认证证书制作完成后，复印件随认证档案资料存档。

	3.2
	CCC认证标志

	3.2.1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制定、发布CCC认证标志，对认证标志实施监督管理。

	3.2.2
	CCC认证标志的管理、使用应当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认监委2001年1号公告）、《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总局令第63号）、《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质检总局令第117号）及相关认证实施细则的要求。

	3.3
	本机构在对获证组织实施获证后监督时，应对其对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或宣传情况进行核查。当发现获证组织及相关方对认证注册资格或认证证书、认证标志不正确的使用或宣传时，本机构将根据事实及问题的性质对获证组织及相关方采取措施，如：通知获证组织及相关方立即采取纠正措施；暂停、撤销获证组织的认证证书；其他必要的法律手段等。

	3.9.4
	当通过相关方或其它渠道得到信息，发现获证组织及相关方对认证注册资格或认证证书、认证标志有不正确的使用或宣传时，本机构将安排特殊检查并根据事实及问题的性质对获证组织采取措施。

	4
	相关记录

	4.1
	CCC认证证书示样 (QPC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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